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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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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为助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依托联合国采购体系，

制定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促进贸易效

率提升，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增强消费者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代码（UNSPSC，United Nations Standar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de）

是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用于高效、准确地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分类。在全球国际化采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为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平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高效、有序发展。

围绕UNSPSC进行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团体标准的制定，对助力企业融入国际采购，提升国际竞争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件采用UNSPSC分类代码由6位组成，对应原分类中的大类、中类和小类并用小数点分割。

本文件UNSPSC代码为“81.14.15”，由3段组成。其中：第1段为大类，“81”表示“工程和研究以

及基于技术的服务”，第2段为中类，“14”表示“制造技术”，第3段为小类，“15”表示“质量控制

和质量保证，审核和验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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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的基本规定、地基基础、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木结构、砖木结构。

本文件适用于房屋建筑和配套设施设备的安全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3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020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规定

4.1 房屋建筑结构安全评估应以一幢房屋建筑作为一个结构安全检查评估单元，并应根据周期、工作

内容、评估要求等，可分为日常检查和定期评估。

4.2 房屋建筑结构安全评估工作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建筑构件部件及装饰物与主体结构的连接等状况检查；

b) 历次装饰装修及改造加固情况调查；

c) 使用功能及荷载变化情况调查；

d) 结构及材料性能变化情况调查；

e) 房屋下一步维护建议。

4.3 房屋建筑应建立结构安全评估档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档案资料宜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建设资料及日常检查、定期评估、检测

鉴定报告等资料；

b) 档案管理工作宜逐步实现信息化，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和管理部门间信息共享。

5 地基基础

5.1 一般规定

5.1.1 地基基础的资料核查应包括房屋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基础设计、地基处理设计、施工验收

等有关资料。

5.1.2 地基基础安全评估，应包括地基基础的变形或其上部结构的反应、边坡场地稳定性、上部结构

及围护系统的工作状态等。

5.2 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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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地基基础的状况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c) 房屋建筑沉降情况、上部结构倾斜、扭曲、裂缝等；

d) 地基沉降导致的地下室、管线损伤与变形；

e) 同一建筑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时，应检查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部

位引起的建筑结构不均匀沉降与损伤；

f) 地基变形及其在上部结构中的反应，应检查房屋建筑结构或填充墙体中因地基不均匀沉降出

现的裂缝、倾斜等；

g) 自然环境影响，应检査地下水抽降、地基浸水、水质恶化存在腐蚀性介质、土壤腐蚀或其他

损坏等影响；

h) 周边环境影响，当房屋建筑周围存在基坑开挖、管沟施工、施工降水以及振动等情况时，应

对房屋建筑的倾斜、结构构件开裂和不均匀下沉的情况进行检查。

5.2.2 地基基础的变形、其上部结构及围护系统反应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房屋下部散水、肥槽等与房屋主体交界处无明显沉降错位，或散水、台基等无明显的房屋沉

降造成的开裂；

b) 建筑物的上部结构及围护系统无因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裂缝、变形或位移，或虽有轻微裂缝但

无发展迹象。

5.2.3 边坡场地稳定性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建筑场地地基稳定，无滑动迹象，且资料调查未发现边坡滑动史；

b)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曾有过局部滑动，经治理后已经停止滑动，且近期经专业机构鉴定表

明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滑动。

6 砌体结构

6.1 一般规定

6.1.1 砌体结构房屋建筑的资料核査和状况检査应包括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结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

措施、结构构件变形及损伤等内容。

6.1.2 砌体结构房屋建筑的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中，应重点检查墙体布置与纵横墙连接、构造柱及圈

梁布置与连接、楼屋面板连接、房屋建筑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情况。

6.2 安全评估

6.2.1 砌体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房屋总高度和总层数应符合 GB50023 的规定；

b) 墙体平面布置宜对称或基本对称；

c) 墙体布置沿竖向应上下连续，同一楼层的楼板标高相差不大于 500mm；

d) 最大横墙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 的规定；

e) 楼梯间不宜布置在房屋尽端和转角处。

6.2.2 砌体结构房屋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施的检查，应通过图纸等资料核查和现场必要量测进行检

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交接处应咬砌筑或有水平拉结筋，不应在房屋转角处设置

转角窗；

b) 圈梁及构造柱的设置应符合 GB50023 的规定；

c) 楼盖、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应符合 GB 50023 的规定；

d)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构件与结构之间应有可靠连接:其局部尺寸和连接宜符合 GB50023 的

规定。

6.2.3 砌体房屋建筑的裂缝、损伤和缺陷的检查，应包括裂缝、损伤和缺陷的部位、裂缝形态和大小、

损伤和缺陷的程度，对较严重的裂缝、损伤和缺陷应检查其形成原因。砌体结构或构件出现下列情形时，

应视为对结构安全构成影响：

a) 砌体结构墙体出现明显倾斜，墙柱出现明显的受压裂缝；

b) 砌体结构墙体出现的温度或收缩引起的非荷载引起的裂缝，其裂缝宽度大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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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砌体结构墙体出现明显外闪，或出现严重的风化、粉化、酥碱和面层脱落；

d) 砖过梁中部出现明显竖向裂缝，或端部出现明显斜裂缝；

e) 混凝土阳台板等悬挑构件出现明显下垂，根部出现开裂；

f) 混凝土板、梁等混凝土构件出现明显开裂和下垂，或出现混凝土局部剥落、钢筋外露及钢筋

严重锈蚀；

g) 屋架出现明显下垂、倾斜、滑移和平面外弯曲；

h) 木构件出现明显变形、腐朽、虫蛀等影响受力的裂缝和病，或木构件节点出现明显松动或拔

榫状况。

7 混凝土结构

7.1 一般规定

7.1.1 混凝土结构房屋的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结构高度、层数和层高、楼屋盖形式；

b) 结构构件寸、结构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非承重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措施；

c) 结构构陷、变形与损伤。

7.1.2 混凝土结构房屋现场检査应包括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的合理性,楼梯间和疏散通道的适用性及

构造措施的完备性，重要结构、易掉落伤人的构件和部件的可靠性。

7.2 混凝土结构安全评估

7.2.1 框架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框架应双向布置，框架梁与柱的中线宜重合；

b) 不宜为单跨框架:乙类设防时，不应为单跨框架；

c) 装配式框架梁柱节点宜为整浇节点；

d) 主要结构构件的平面布置宜对称，竖向布置宜上下连续；

e) 无砌体结构相连，且平面内的抗侧力构件及质量分布宜基本均匀对称。

7.2.2 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抗震墙宜双向设置，框架梁与抗震墙的中线宜重合；

b) 抗震墙宜贯通房屋全高，且横向与纵向宜相连；

c) 房屋较长时，纵向抗震墙不宜设置在端开间。

7.2.3 抗震墙房屋的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较长的抗震墙宜分成较均匀的若干墙段，各墙段(包括小开洞墙及联肢墙)的高宽比不宜小于

2；

b) 抗震墙有较大洞口时，洞口位置宜上下对齐。

7.2.4 底部框支结构的落地抗震墙间距不宜大于四开间和 24m 的较小值。

7.2.5 填充墙的布置的检查内容及要求应包括：

a) 抗侧力粘土砖填充墙的布置应符合框架一抗震墙结构中对抗震墙的设置要求；

b) 非抗侧力的砌体填充墙在平面和竖向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7.2.6 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整体牢固性构造措施，应根据图纸资料进行核查，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结构构件连接设计合理、无疏漏；

b) 锚固、拉结、连接方式正确、可靠，无松动变形或其他残损。

7.2.7 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应根据图纸资料进行核查，并符合 GB 50023。

7.2.8 混凝土结构房屋的裂缝、损伤和缺陷的检查，应包括裂缝、损伤和缺陷的部位、裂缝形态和大

小、损伤和缺陷的程度，较严重的裂缝、损伤和缺陷应分析其形成原因。混凝土结构或构件出现下列问

题，应视为对结构安全构成影响：

a) 结构构件出现下列裂缝：

1) 柱、墙出现受力裂缝，混凝土受压开裂或剥落;框支柱出现可能影响承载能力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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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出现剪切裂缝或宽度超过 0.5mm 的受拉裂缝，预应力梁产生纵向通长裂缝，楼梯梁出

现受力裂缝，连续梁支座出现长度超过梁高 2/3 的竖向裂缝，转换梁出现可能影响承载

能力的裂缝；

3) 现浇板出现宽度超过 0.5mm 的板面周边裂缝、板底交叉裂缝、受拉裂缝，预应力板产生

纵向通长裂缝或底部出现横向裂缝，无梁楼盖柱帽(托板)处楼板出现裂缝或柱帽(托板)

上出现裂缝；

4) 屋架下弦出现横向受拉裂缝；

5) 悬挑构件根部出现受拉裂缝；

6) 后置埋件周围出现裂缝。

b) 结构整体或墙柱出现过大横向位移或倾斜，梁板出现过大挠曲变形，屋盖出现过大挠曲变形、

横向变形或倾斜；

c) 结构构件出现影响承载能力的孔洞、脱落、疏松、腐蚀等缺陷或损伤，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

部混凝土松散露筋，外露金属锚具封闭保护失效，产生锈蚀；

d) 结构构受钢锈蚀导致保护开裂或混凝土剥落。

8 钢结构

8.1 一般规定

8.1.1 钢结构房屋建筑现场的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应包括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构造和连接、结构

构件变形及损伤等内容。

8.1.2 钢结构房屋建筑的构造和连接，应着重检査构件连接方式、焊缝质量和螺栓连接质量等。

8.2 钢结构安全评估

8.2.1 钢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应符合竣工图纸、改造图纸的要求:

b) 结构平面布置宜对称，竖向构件宜连续；

c) 结构构件和节点的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8.2.2 焊缝连接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对于角焊缝应检查外观质量是否满足 GB 50205 的规定，必要时应量测焊缝长度、焊脚尺寸、

焊缝余高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b) 对于对接焊缝应检查外观质量是否满足 GB50205 的规定，必要时应量测焊缝长度、焊缝余高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c) 焊缝不应出现如下外观缺陷:裂纹、未焊满、根部收缩、表面气孔、咬边、电弧擦伤、接头不

良、表面夹渣等。

8.2.3 螺栓连接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应检查螺栓的布置和外观状态。不应存在螺栓断裂、松动、脱落、螺杆弯曲现象，螺纹外露

丝扣数应为 2到 3扣，垫圈应齐全；

b) 接板应无变形，预埋件应无变形或锈蚀；

c) 对于高强螺栓的连接，目视连接部位应未发生滑移。

8.2.4 网架螺栓球节点和焊接球节点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网架螺栓球节点不应存在螺栓断裂、锥头或封板裂纹、套筒松动和节点锈蚀等现象；

b) 网架焊接球节点不应存在球壳变形、两个半球对口错边、球壳裂纹、焊缝裂纹和节点锈蚀等

现象。

8.2.5 钢结构构件损伤与缺陷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不应存在构件裂纹和锈蚀；

b) 不应存在受压构件的失稳变形；

c) 不存在构件面局部变形；

d) 不应存在构件表面涂装损伤状况。

8.2.6 对主要承重构件的倾斜变形及挠曲变形应进行目测，必要时采用拉线或全站仪等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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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具有防火要求的结构构件应检查防火措施的完整性及有效性,采用涂料防火的结构构件应检查

涂层的完整性。

9 木结构

9.1 一般规定

9.1.1 木结构房屋建筑现场的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应包括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整体性连接构造措

施、结构构件变形及损伤等内容。

9.1.2 木结构的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的检查，应以下列内容为重点：

a) 木柱和木梁(枋)或屋架的连接方式及连接构造；

b) 楼、屋盖形式与连接；

c) 木构架与围护墙的连接；

d) 房屋建筑中局部易脱落伤人的构件和部件的连接构造。

9.1.3 木结构构件变形及损伤的检查，应以下列部位和内容为重点：

a) 被墙体包裹构件，未被墙体遮挡但长期不见阳光的构件，通风效果较差、存在漏和受潮现象

的构件；

b) 底层木柱根部的腐朽程度，主要承重梁、檩等的弯曲程度，横裂、斜裂以及裂缝的开裂程度；

c) 存在虫蛀或蚁蚀等菌虫危害区域的构件；

d) 受力集中的构件和部位。

9.2 木结构安全评估

9.2.1 木结构房屋建筑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房屋结构的承重体系主要有旧式木骨架、木柱木屋架等；

b) 房屋层高、檐口高度和房屋总高度应符合 GB50011 的规定；

c) 结构平、立面布置应规则；

d) 无廊的旧式木骨架，柱高不应超过 3m，超过时木柱与(梁)应有斜连接；

e) 木柱木屋架的梁柱布置不应零乱，并宜有排山架，顶在两个方向均应有可靠连接，顶宜有通

长水平系杆。

9.2.2 木结构的构造措施检查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a) 旧式木骨架不应有悠悬架或无后檐、瓜柱高于 0.7m 的蜡扦瓜柱柁架、柁与柱为榫接的五檩柁

架、无连接措施的接柁等不利结构构造；

b) 旧式木骨架梁柱间的联系(包括柱、枋间、柱、间的联系)，头拔出卯口的长度不宜超过榫头

长度的 1/4，或有可靠铁件连接；

c) 木柱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房屋两端应设有屋架支撑;被木梁间断的木柱与梁应有

铁件连接，木柱上部与屋架的端部宜有角撑，柱底与基础应有铁件锚固；

d) 木屋盖构件应设有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措施，与橡、与柁(梁)或屋架应钉牢，龙骨

与大梁、楼板应钉牢,对接檩下方应有替木或爬木,对接在屋架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60mm,

檩在瓜柱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80mm；

e) 木楼盖的木龙骨间应有剪刀撑，龙骨在大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80mm。

9.2.3 木结构或构件出现下列变形与损伤状况，应视为对结构安全构成影响：

a) 木柱构件出现受压裂缝或根部腐朽；

b) 木柱、木构架出现明显倾斜或歪闪状况；

c) 木梁(柁)、屋架、龙骨等受力构件出现变形、歪扭、腐朽、虫蛀、蚁蚀以及影响受力的裂缝

和疵病；

d) 木构件节点出现明显松动或拔状况，且头拔出卯口的长度超过头长度的 1/4。

10 砖木结构

10.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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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现场的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应包括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结构整体性连接

构造措施、结构构件变形及损伤等内容。

10.1.2 砖木结构的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的检查，应以下列内容为重点：

a) 木柁(梁)和木柱的连接方式及其与砖墙之间的连接构造；

b) 墙体布置、纵横墙的连接、楼屋盖形式与连接、墙体与木构架的连接构造；

c) 房屋建筑中局部易脱落伤人的构件和部件的连接构造。

10.2 安全评估

10.2.1 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检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a) 房屋层高不宜超过 3.6m；

b) 结构平面布置应避免拐角或突出:

c) 体布置应对称或基本对称、不宣存在未闭合的开口墙；

d) 同一房屋建筑中不宜采用砖柱与木柱混合承重；

e) 承重大梁不应支承在门窗洞口的上方、屋外挑梁上不得砌筑砌体；

f) 外纵墙的窗间墙长度不宜小于 1.0m；

g) 门窗洞口过梁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240mm；

h) 抹灰顶棚的下垂、屋面瓦尤其是檐口瓦的粘贴牢固性等。

10.2.2 砖木结构的构造措施检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a) 屋盖和大梁与墙(柱)的连接构造应符合 GB50011 的相关规定，包括最小支承长度、锚固和拉

结等措施；

b) 纵横墙交接处应咬砌，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宜沿竖向每隔 400mm~500mm 设置拉结钢筋，

其数量是每 120mm 墙厚不少于 1Ф6 或焊接钢筋网片，埋入长度从墙的转角或交接处算起，每

边不少于 600mm；

c) 后砌非承重砌体隔墙与梁或屋架下弦应拉结,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烟囱的高度不应大于 500mm,

并应采用拉结措施；

d) 对于总层数为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外墙四角、楼梯间四角宜设置构造柱；

e) 木屋盖构件应设有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措施；

f) 空旷房屋建筑应在木柱与屋架或梁间设置斜撑；

g) 木屋架房屋两端应设有屋架支撑；

h) 层数为二层房屋的悬挑阳台、外走廊、木楼梯的柱和梁等承重构件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应可靠。

10.2.3 对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裂缝、损伤和缺陷的检查，应包括裂缝、损伤和缺陷的部位、裂缝形态

和大小、损伤和缺陷的程度，对较严重的裂缝、损伤和缺陷应检查其形成原因。砖木结构或构件出现下

列情形，应视为对结构安全构成影响：

a) 承重墙体或柱出现受压裂缝；

b) 砖木结构墙体出现的温度或收缩引起的裂缝，其裂缝宽度大于 5mm；

c) 砖木结构体风化、酥碱对墙体局部和整体承载能力有影响；

d) 木梁(柁)、屋架、、、龙骨等构件出现变形、歪扭、腐朽、虫蛀、蚁蚀以及影响受力的裂缝

和疵病；

10.2.4 木构件节点的动或拔及木构架倾斜或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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